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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举办 

吉林省第十九届运动会的通知 

吉政办明电〔2021〕20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长春新区、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

区管委会，各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办、各直属机构： 

  为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吉林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发现和培养优秀体育后备人才，

进一步推动我省体育事业蓬勃发展，努力使体育运动成为推动体育强国建设的

重要载体，省政府定于 2022 年在梅河口市举办吉林省第十九届运动会。 

  各单位要做好赛事各项筹备工作，更好地促进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全面发

展，力争把吉林省第十九届运动会办成一次精彩激烈、参与广泛、充满活力、

彰显文化的体育盛会。 

  吉林省第十九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由省体育局另行印发。 

  特此通知。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 年 4 月 13日              

  （此件公开发布） 


